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有關三至六年級使用自攜裝置上課的政策安排 

 

敬啟者： 

為協助學生善用關愛基金資助計劃下購買的流動電腦裝置，累積個人電子學習材料，延

伸課堂學習，本校將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起允許學生在任教老師事前通知的課堂上使用 iPad

進行學習。詳細守則羅列如下: 

 

1) 允許攜帶關愛基金計劃中購買的流動電腦裝置時間: 

只容許在任教老師通知的日子攜帶 iPad 回校(其他型號平板或手提電腦不得帶回學校) 

2) 使用時間: 只限在指定教學的課堂內使用 iPad，其餘時間包括小息均不得取出使用 

3) 保管:學生需將帶回校的 iPad 放在書包內，小心保管、使用，校方對平板電腦的保管和損

壞未能負責。 

4) 電量管理: 為確保課堂順利進行，學生需前一天將 iPad 的電池充滿再帶回校使用，在校內

不得充電，避免危險。 

5) 應用程式使用: 在關愛基金計劃中購買的 iPad 已安裝管理系統，為學生安裝學校指定的學

習應用程式，學生課上需按老師指示使用特定的學習應用程式，其他程式不可胡亂開啟。 

6) 私隱: 尊重他人，未經老師批准，不得使用 iPad 在校內拍照和錄影。 

7) 違規處理: 

1. 學生如不遵守上述規則，將接受學校紀律處分。 

2. 學校保留對違規學生進行查證 iPad 和拒絕在校內使用的權利。 

8) 暫未透過關愛基金資助計劃下購買 iPad 的同學處理: 

1.學校會在課堂上借用 iPad 予有需要的同學，家長不需要急於購買。 

2.學校稍後亦會另發通告予本年度符合申請關愛基金資助購買流動電腦裝置資格，而未曾 

參與的學生家長，讓家長考慮申請。 

倘對上述事宜有任何查詢，可致電學校與郭權興老師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劉  仲  宏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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